

                                         


                              
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2020年度新市民、
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现将《石狮市2020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章）
2020年6月30日

  石狮市2020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

  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实施“创新转型、实业强市”发展战略，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及2020年度积分工作需要，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加快推进省级人才强市试点，完善新市民积分政策，力争创新创业人才和产业技能人才全部纳入积分建档管理，形成一套以积分管理为核心，涵盖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的评价服务体系。

二、工作任务

（一）更新积分系统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信息。各镇（街道）积分服务工作人员、企业及民办高校应及时对积分系统中建档的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进行信息更新，做好增减员工作。

（二）制定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服务项目指标和实施细则。各积分服务的主管部门根据工作职责按时提供积分入住、入学、培训、创业等积分服务项目，确定服务指标额，提供年度积分服务优惠政策，对服务项目的积分对象、享受范围、数量限额、兑现方法等内容制定相应实施细则，并及时对外公布。

（三）组织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申报积分项目。组织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按时申报积分服务项目，提交评分材料。

（四）审核评定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积分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排名。对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评分材料进行审核评分，并根据各积分服务项目指标数，按申请人所得积分高低进行排名公示。

（五）兑现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服务。组织兑现积分管理优惠政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三、责任分工

按照“属地管理”和“项目管理”的总体要求，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工作由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以下简称成员单位）根据本方案组织实施；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积分办）做好指导和督促工作。

（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时提供2020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入住指标额，提供积分入住优惠政策，对积分入住的积分对象、享受范围、数量限额、兑现方法等内容制定相应实施细则，并及时对外公布。组织兑现积分入住服务。

（二）市教育局。按时提供2020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入学指标额，提供积分入学优惠政策，对积分入学的积分对象、享受范围、数量限额、兑现方法等内容制定相应实施细则，并及时对外公布。组织兑现积分入学服务。负责学历教育培训、学历证明、教育类科研项目的核查评分。
（三）团市委。按时提供2020年度新市民积分创业指标额，提供积分创业优惠政策，对积分创业的积分对象、享受范围、数量限额、兑现方法等内容制定相应实施细则，并及时对外公布。组织兑现积分创业服务。

（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时提供2020年度新市民积分入保、积分培训、民办高校人才积分培训、积分挂职、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培训指标额，提供积分入保、积分培训、积分挂职优惠政策，对积分服务的对象、享受范围、数量限额、兑现方法等内容制定相应实施细则，并及时对外公布。组织兑现积分入保、积分培训、积分挂职服务。负责就业失业登记证、劳动合同、职业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证书、社会保险、工作年限情况证明；就业促进、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工种引进、以工引工、技能竞赛、职业培训、表彰奖励等项目的核查评分。

（五）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负责科技类科研项目的核查评分。

（六）市公安局。负责审核居民身份证、居住证、户籍证明、家庭关系证明、见义勇为证明和涉及违法犯罪行为等项目的核查评分。

（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涉及食品药品生产经营、餐饮服务岗位的从业健康证明、产品质量项目、工商登记、工商行政管理、就业单位类别和违反食品药品安全行为、工商行政管理的核查评分、负责专利证书的核查评分。
（八）市民政局。负责审核新市民就业单位类别是否为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及核查婚姻状况。

（九）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社科类科研项目的核查评分。

（十）市委组织部。负责流动党员的核查评分。
（十一）市税务局。负责申请人纳税情况的核查评分。
（十二）市委文明办。负责志愿服务、表彰奖励的核查评分。
（十三）市交通和港口发展局。负责交通运输管理项目等违法行为核查评分。

（十四）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因违反城市管理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等违法行为的核查评分。

（十五）市卫生健康局。负责卫生防疫、妇幼保健、献血证明；非法行医等卫生违法行为的核查评分；负责有关计划生育证明和违反计划生育行为的核查评分。
（十六）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涉及房屋所有权证的核查评分。

（十七）各评分单位。及时有效地梳理评分指标并确认所需材料，明确部门评分人员的分工与职责，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报积分办备案；按照计分标准实施评分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评分工作。

（十八）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向本辖区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宣传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管理政策和服务项目；组织发动本辖区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申报积分项目，并开展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新闻行业人才身份确认、评分材料初审及向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新闻行业人才反馈积分得分排名情况并进行积分确认工作。

四、实施步骤

（一）组织发动阶段（2020年6月）。部署全市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工作。各镇（街道）根据工作方案要求，向所在辖区新市民及新市民集中的企业单位、民办高校、三家新闻行业单位宣传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政策，组织建立档案。各积分服务项目主管部门根据职责研究制定2020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服务指标和服务项目实施细则，并报积分办审核。

（三）申报评分阶段（2020年7月1日至9月10日）。组织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申报2020年度积分服务项目，开展评分材料审核评分工作及积分确认工作。（本年度积分申报评分材料计算截止时间为2020年3月31日，包含2020年3月31日）。

（四）排名公示阶段（2020年7月底至10月）。根据各积分服务项目指标数，按申请人所得积分高低进行分类排名并向社会公示，接受情况反馈及异议申请。

（五）兑现服务阶段（2020年8月起）。按规定兑现各积分服务项目，提高新市民积分的公共服务水平。

五、工作要求

（一）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有关部门要把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进一步细化任务，做到目标、任务、人员、时限落实。严格实行主要领导责任制，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管理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要具体抓，确保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二）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各镇（街道）、有关职能部门要从全面深化全域城市化发展改革的大局着眼，从创新城市社会治理的高度出发，切实立足职能，分工合作，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形成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管理工作的强大合力，推进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工作达到预期目标。

（三）强化宣传，营造氛围。通过网络、报刊、电视台、新媒体等各种渠道深化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政策的宣传，让更多的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了解并参与积分管理工作。广泛宣传积分工作的政策和阶段性成果，营造全社会支持改革、推动改革的良好氛围。

（四）纳入考核，督促落实。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分阶段组织开展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落实情况督查，加强对各镇（街道）、有关职能部门推进工作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将年终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评体系。

附件：1. 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计分标准、评分材料及评分部门（A类）

2. 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计分标准、评分材料及评分部门（B类）

3. 石狮市民办高校人才积分管理计分标准、评分材料及评分部门（C类）

4. 石狮市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积分管理扣分指标信息表（A、B、C类）

5. 石狮市新闻行业人才积分管理计分标准、评分材料及评分部门（D类）

6. 石狮市新闻行业人才积分管理扣分指标信息表（D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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